合同法
本课程4学分，课内学时72，开设一学期。
[bookmark: _GoBack]本课程系统地阐述了我国合同法的基本理论、基本知识以及各种民事、经济、技术等方面的合同规范。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对合同的订立、合同的效力、合同的履行、合同的变更和转让、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、违约责任等有关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，并具体介绍了有关买卖、供用电、水、气、热力、赠与、借款、融资、承揽、建设工程、运输、技术、保管、仓储、委托、行纪、居间等合同。

商法
本课程4学分，课内学时72，开设一学期。
本课程概括阐述了公司法、票据法、保险法、证券法和破产法等方面的概念、特点、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，介绍了我国有关的法律制度和本学科的发展趋势。通过学习本课程可以使学生对公司、票据、保险、证券等法律制度有所了解。

劳动与社会保障法
本课程3学分，课内学时54，开设一学期。
本课程讲授我国劳动法方面的各种法律、法规。通过学习本课程，使学生理解劳动法学的基本理论、基础知识，掌握我国劳动法的内容，并能理论联系实际，运用劳动法学的基本理论解决我国劳动关系法律调整中的实际问题。学生在学习本课程的基础上，可以对国外劳动法进行比较性的研究。

